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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为激励和约束交易行为、合理界定交易方

式和减少交易不确定性，制度经济学家还主张设计

一套机制来保障和维持交易的正常运行，这种机制

被称之为契约。

随着高校教师聘任制和管理人员职员制的深入

推进，大学契约管理的特征日益明显。大学内部上

下级，尤其是学校与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委托代理关

系逐渐从传统的身份授予关系转向契约聘用关系，

其交易过程如下：为满足委托人———学生的知识需

要，实现高等教育目标，学校在市场中寻找符合条

件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学校与教师以知识为媒介发

生交易关系，教师将自身拥有的部分人力资本产权

转让给学校使用，学校委托教师 “传道、授业、解

惑”，拥有教师人力资本的部分使用权、支配权和收

益权等，并根据人力资本价值支付相应的薪酬和福

利待遇。学校与行政管理人员的交易则以管理人员

的专业化管理知识和能力为桥梁，通过正式合同规

定双方关于聘任、管理培训、福利待遇、考核评价、

续聘解聘等权责利关系内容。

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当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

场时，契约方可以自由选择交易对象，交易的产品

是同质的，契约条款全面并且有充分的约束力。契

约可以对所有未来事项加以描述并且进行 “贴现”，

契约不需要修正和调整。可是现实情况往往并非如

此。由于大学内部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信息表达机

制和流通机制不畅，加上人的有限理性，委托人在

签约之前无法完全掌握代理人的所有信息，例如教

学效率、教师的努力程度、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等，

也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或然状态，从而无法在契约

中规定所有内容，在实施过程中也因条款笼统模糊

而加大了讨价还价、第三方介入和监督的成本。代

理人方面，由于缺乏 “有效激励和约束”，代理人

可能在契约签订之前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并极

力表现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而诱使委托人与之签

订不合理契约，导致 “逆向选择”的出现；也有可

能在签订契约后，代理人出于私利，利用信息不对

称，掩盖部分 “真相”，出现 “偷懒”等投机取巧

行为，部分实现甚至完全背离初始委托人的意愿，

产生 “道德风险”。很显然，完全自由竞争市场中

的古典契约形式已经无法有效处理上述情况，需要

寻求一种新的契约形式。关系性契约作为古典契约

形式的重要补充和继承发展，可以较好地解决此问

题。

美国著名学者麦克内尔 （Ｍａｃｈｎｅｉｌ）认为，关
系性契约是一个过程，初始协议不再是不可突破的

参照点。关系性契约的签订者知道契约不可能完全，

也就不追求完全，而只对双方的关系做一个大体的

框定。随着事件的展开，当事人不断调整契约内

容。［３］关系性契约并不对交易的所有内容条款进行具

体详尽的规定，仅仅确定基本的目标和原则，过去、

现在和预期未来契约方的个人关系在契约的长期安

排中起着关键作用。［４］通过设计关系性契约，大学内

部利益相关者不会为了短期的利益而实施机会主义

行为，而是维持长久的契约关系。过去交易形成的

信任、柔性、团结和信息交流等关系性规则可以有

效降低和解决大学内部专用性资产投资所带来的

“敲竹杠”和 “可占用性租金”被攫取的风险。

那么，什么情况下该采取关系性契约治理的方

式呢？对此，威廉姆森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两

个重要的行为假设认为，治理结构和方式的选择与

交易特征是紧密联系的，而交易的特征又取决于资

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次数三个要素。对于人

力资本专用性较高、人力资本使用频繁、交易过程

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学而言，专用性人力资本一旦投

入便极易被套牢，交易失败往往可能导致专用资产

拥有者的损失巨大，在对交易进行计划时，类似的

“损失”是缔结契约时必须考量的因素。在这样的

条件下，许多正式契约条款不可能把专用性人力资

本投资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加以说明，也未明确

规定如何按照人力资本的实际使用或创造的价值支

付人力资本所有者报酬，准确界定大学内部人力资

本产权的费用极高。而关系契约提供了一套调整规

范，使缔约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得以维持，为约后的

治理提供了弹性空间。因此，这种专用性投资倾向

于采用关系契约治理的方式来激发大学内部各利益

相关者维持契约的动力，同时节约交易成本。

三、大学内部关系性契约的基本特征

在现代大学内部治理实践中，关系性契约在交

易关系、交易时间、交易条款、治理方式四个维度

上的特征明显。

第一，契约交易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嵌入性。如

前所述，大学内部契约关系是基于交易形成的。按

照康芒斯对交易类型划分的方法［５］，本文将大学内

部契约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大学内部上下级之间

的契约关系，描述的是学校与管理人员、教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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